
黄鱼圈乡人民政府行政执法事前公示内容

（执法主体、执法职责、权限、执法依据、

执法程序、监督途径等）

一、执法主体

1.执法主体名称： 黄鱼圈乡人民政府

2.执法机构设置：

黄鱼圈乡人民政府综合执法科

3.办公地址：

农安县黄鱼圈乡街里。

4.联系方式：0431-83382550

二、执法职责、权限

1.行政许可权：

实施批后监管的事项：

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核

在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关闭、闲置、拆除环卫设施许可

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所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

设施审核

2.行政处罚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十六条 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吉林省赋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行政权力事项指导目录农安

县下放事项清单》承担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

处罚权；承担行使城市规划管理、绿化管理、市政公用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

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的责任；承担行使城市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对建筑施工噪声污染的行政处罚权，以及对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和乱排污

水影响市容环境的行政处罚权的责任；承担行使人防管理、房产管理、建筑管理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政处罚权的责任；

承担行使农业管理（含农机管理、畜牧兽医）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政

处罚权的责任；承担行使水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政处罚权的责任；

承担行使林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政处罚权的责任；

3.行政强制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

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

机关，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

实施。

4.行政检查权：

对城镇照明的监督检查

对城镇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对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对建筑垃圾处置的监督管理

对城镇环境卫生设施建设、拆迁的监督管理

对道路保洁的监督管理

5.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公共服务：政府信息公开

城镇功能照明设施移交验收

城镇建设项目配套环卫设施设计审查

工程渣土直接利用处置地点确认、登记、告知



三、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吉林省赋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县级行政权力事项指导目录农安县下放事项清单》、《农安县乡镇、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目录清单（第一批）》、《农安县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目录清单（第

二批）》。

四、执法程序

1.简易程序处罚案件流程表



2.一般程序处罚案件流程表

五、监督途径（救济渠道）



1.行政复议：

收到本机关下发的行政执法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黄鱼圈乡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地址：农安县黄鱼圈乡街里）。

2.行政诉讼:

收到本机关下发的行政执法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农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地址：农安路宝安路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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